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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中央對地方政府天然災害

救災經費協助機制

　劉意文、陳進榮（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務預算處科長、視察）

為協助地方政府因應天然災害所需各項救災經費，中央業就協助時機、要件、基準及請求程序等事

項，訂定相關規範及建立完整運行機制，並參酌實務作業檢討精進，本文謹就天然災害救災經費協

助機制及近年研修情形簡要說明，俾利各界瞭解。

壹、前言

我國因地理位置及地質環境等

因素，易遭颱風、豪雨及地震

等災害侵襲，導致龐大救災經

費及經濟損失，嗣因 921 震災

對災害防救體系及緊急應變能

力造成空前考驗，為強化災害

防救體制及功能，中央訂定災

害防救法（以下簡稱災防法）

並於 89 年 7 月 19 日公布施行，

其中明定災害防救經費，由各

級政府按該法所定應辦事項，

編列預算辦理，如有不敷支應

災害發生時應變措施及災後復

原重建所需，應視需要情形調

整當年度收支移緩濟急支應。

行政院考量發生重大天然災害

所需災害救助、緊急搶救及復

原重建等事項十分繁雜且經費

龐大，地方政府恐無充裕能力

負擔，為免造成財政排擠效應

及影響施政計畫推動，中央歷

來均就是項經費予以協助。

上開協助機制配合 97 年 5 月

14 日修正公布災防法第 43 條

之１由行政院另定辦法之規

定，行政院於 98 年 1 月 22 日

訂頒中央對各級地方政府重大

天然災害救災經費處理辦法

（以下簡稱處理辦法），另行

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以下簡

稱工程會）復依處理辦法規定，

修正公共設施災後復建工程經

費審議及執行作業要點（以下

簡稱作業要點）等，俾利災害

發生時，各級政府辦理救災工

作及經費籌措，能有一致遵循

之依據，本文謹就中央對地方

政府天然災害救災經費協助機

制及後續研修情形進行簡要說

明，以利各界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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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天然災害救災經

費協助機制及近

年協助情形

一、現行協助機制

依災防法第 43 條之１規

定，市縣政府無法支應重大天

然災害之災後復原重建等經費

時，得報請中央政府補助，其

補助之時機、要件、基準、請

求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依同

法授權訂頒之處理辦法等規定

辦理，相關協助作業程序簡述

如下：

（一）提報協助

1. 地方政府應於年度預算至

少編列歲出總額 1％之災

害準備金（以下簡稱災準

金），又其辦理各項災害

救助、緊急搶救及復建等

經費，於動支災準金或本

移緩濟急原則調整年度預

算支應後，仍不足支應天

然災害所需經費，其不足

部分，直轄市山地原住民

區及鄉（鎮、市）公所應

先報請上級直轄市及縣政

府協助；市縣政府如有不

足，則連同上開所轄各公

所不足部分報請行政院協

助。

2. 市縣政府提報時，應將當

次災害復建經費總需求、

動支災準金及調整年度預

算移緩濟急情形，依規定

格式彙總完成後，於災後

1 個月內函報（得分批）。

（二）審議及核定應撥補數

1. 復建經費：由工程會召集

中央主管機關組成專案審

議小組，依作業要點規定

及一致審議原則與範圍，

審查市縣政府所提復建經

費，將審議結果函報行政

院，就其災準金不足支應

部分予以全額協助。

2. 災害救助及緊急搶救等經

費：由行政院就市縣政府

實際不足數額，於上開核

定復建經費 5％範圍內設

算撥補及以實際不足數為

限。

（三）經費撥付

鑑於復建時效性，年度

中災準金支用數係依市縣政

府動支情形先行認列及核算

中央撥補數額，並以中央特

別統籌分配稅款為財源，其

中災害救助與緊急搶救等經

費不足部分採一次撥付，至

復建經費則先行撥付應撥補

數之 30％，其餘款項則俟

完成發包後，再依發包金額

大小，就未撥足部分予以一

次撥付或視工程進度核實撥

付。

（四）執行管控

復建工程應依行政院核

定之內容、金額及期限辦理，

如有取消辦理或產生賸餘，

應將款項繳回，不得調整或

移作他用，又市縣政府應於

各該政府網站公開復建經費

相關資訊，並於工程會公共

工程標案管理系統登錄資料

及自行建立一定比例抽查機

制，嗣後中央主管機關得視

實際需要進行抽查，並得依

抽查結果，停（減）撥或取

消撥補。

（五）重新核定應撥補數

因年度中災準金支用

數僅先行認列，爰當年度請

求中央協助之市縣政府，應

於當年 12 月 25 日前檢附災

準金相關支用資料函送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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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主計總處（以下簡稱主計

總處）依中央對各級地方政

府支用災害準備金審查原則

（以下簡稱審查原則）規定

辦理審查，並重新核算中央

應撥補數。

二、近 10 年（99 年至 108 

年）協助情形

（一）復建經費及工程類別

累計行政院核定復建經

費計 432 億元，其中以其他

農路工程 102 億元最高，公

路系統工程 85 億元、水利工

程 79 億元及水土保持工程

73 億元次之，以上合共 339

億元，約占整體經費 79％

（附圖），主要係因我國地

形多山及丘陵，易因颱風、

豪雨等強降雨，導致道路、

山區邊坡崩塌及河川、溪流

堤防護岸損毀等。

（二）中央應撥補數

除臺北市、彰化縣、澎

湖縣、新竹市及嘉義市等 5

個市縣未提報外，其餘 17 個

市縣因各該年度災準金不足

支應天然災害所需經費而報

請中央協助，經按處理辦法、

作業要點與審查原則所定一

致原則及標準審查，並扣除

各該市縣政府災準金尚可支

用數後，累計行政院核定應

撥補數共計 326 億元，其中

以撥補南投縣 76 億元最高，

嘉義縣 75 億元次之，年度別

則以 101 年度撥補 83 億元最

高，102 年度撥補 56 億元次

之（下頁附表）。

參、外界關注議題之

說明

一、災準金支用範圍是否

僅限於天然災害

（一）依據災防法規定，災害

包含風災、水災等天然

災害，及火災、生物病

原災害等，又前述地方

政府依處理辦法規定，

係以災準金或本移緩濟

附圖　99 年度至 108 年度中央核定地方政府復建
經費及工程類別

其他農路工程
101.87 
（24%）

公路系統工程
84.69 
（20%）

水利工程
78.66 
（18%）

水土保持工程
73.46 
（17%）

村里聯絡道路工程 35.35 

原住民族部落聯絡道及環境工程 20.96 

學校工程 13.29 

建築工程 6.15 

漁港工程 5.43 

觀光工程 4.24 下水道工程 3.56 

養殖漁業專區農水路工程 1.65 

農地重劃區農水路工程 1.53 

文化資產工程 0.88 

環境保護工程 0.54 

單位：億元

說　　明：本圖資料為行政院歷次災害核定之復建經費，不含後續個別工程經費之調增（減）及註銷等。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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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原則調整年度預算支

應「各項災害」救助、

緊急搶救及復建等所需

經費，如有不足支應重

大「天然災害」所需經

費，再報請行政院協

助，爰各地方政府自得

本地方自治及實際需要

動支災準金因應各類災

害，不侷限於天然災

害。

（二）惟如報請中央協助時，

行政院仍將依災防法及

處理辦法規定，就天然

災害所需經費予以協助，

其災準金動支情形亦將

以審查原則明定之當年

度天然災害所需救助

金、緊急搶救及復建等 7

類經費為限，惟該認列

方式僅係中央核算財源

協助之方式，無涉地方

災準金實際執行結果。

二、部分工程計畫期間長

達數年，難以達到復

建及時性效果

附表　99 年度至 108 年度中央對地方政府重大天然災
害救災經費撥補情形

單位：億元

 年度

市縣

合計
99
年度

100
年度

101
年度

102
年度

103
年度

104
年度

105
年度

106
年度

107
年度

108
年度

總    計 326.32 37.18 6.47 83.10 55.92 1.61 22.43 45.62 27.92 27.94 18.13 

新北市 1.05 11.05 

臺北市

桃園市 1.67 1.67 

臺中市   -           -           -   

臺南市 15.56 4.05         -           -   7.39 4.12 

高雄市 20.34 7.35 6.43 6.56 

宜蘭縣 16.91 5.10 7.32 3.30 0.86 0.33 

新竹縣 13.65 7.60 5.47 0.58 

苗栗縣 20.26 3.73 12.62 0.31 0.54 1.46 1.60 

彰化縣

南投縣 76.41 2.77 0.57 35.07 18.04 1.26      -   12.97         -   5.73 

雲林縣 17.27 3.31 4.29 0.08 0.57 3.14 3.54 2.34 

嘉義縣 75.08 11.10 2.97 16.08 11.47 5.92 6.26 4.65 9.69 6.94 

屏東縣 15.89 3.79 2.02 3.84 2.82 3.08         -   0.34 

臺東縣 32.17 3.02 0.74 3.87 1.21 1.18 0.51 15.93 3.76 0.43 1.52 

花蓮縣 8.60 0.17 0.37 0.43 2.76 1.61 3.26 

澎湖縣

基隆市 -           -           -   

新竹市

嘉義市

金門縣 1.22 1.22 

連江縣 0.24 0.24         -   

說　　明：1. 本表數據為行政院各該年度災害準備金書面審查後重新核定之撥補金額，不含後續個

別工程經費之調增（減）及註銷等。

　　　　　2. 市縣政府各年度資料無撥補金額者係因未提報協助，至撥補金額為 「-」者則係提報

後經審議核定災害準備金足敷支應，毋須撥補。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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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審計部查核 105 年度財

務收支及決算所提審核

通知事項指出，部分工

程自行政院核定日起至

請款結案歷經數年，難

以達到特別統籌分配稅

款支應災害緊急搶救及

復建之及時性效果，尚

待加強管控。

（二）經洽各該市縣政府，主

要係因原核定完工期限

較長，實際執行因災情

擴大、民眾陳情等須變

更設計或無法進場施

作、天候影響施工進度

等，後續請款則因機關

與施工廠商間爭訟，或

為簡化作業，累積至相

當金額時再分批請款

等，目前中央除依處理

辦法及作業要點規定之

工程管控及經費核撥機

制辦理外，未來仍將持

續加強管控地方政府工

程進度及經費核撥，並

督促其落實辦理。

肆、近年主要精進作為

（一）訂定處理辦法執行補充

規定

因 105 年 0206 震 災 復

建經費辦理審議及核定作業

過程，遇有災準金未有不足

是否交付審議、經核定不予

撥補者是否須依處理辦法管

控等通案執行問題，爰訂定

執行補充規定，並溯自同年

1 月 1 日施行，其重點如下：

1. 市縣政府報請協助時，如

以災準金或本移緩濟急原

則調整年度預算支應後，

已足敷支應所提復建經

費，行政院將不交付審

議。

2. 市縣政府經審議核定不予

撥補者，所報復建工程毋

須依處理辦法第 14 條所

定管控規定辦理，但仍應

依作業要點第 9 點規定，

自行建立管考機制。

3. 認列災準金動支數額時，

市縣政府所報復建經費經

核定不予撥補者，後續再

發生災害，於災準金未有

不足支應前，所增復建經

費逕以實際發包數認列，

惟如報經審議者則以核定

數認列；俟災準金已有不

敷並經核定撥補經費起，

後續復建經費均以審議核

定數認列。

（二）增列揭露地方政府移緩

濟急資訊

為利瞭解地方政府移

緩濟急調整支應情形，作為

增減復建經費撥補數額之參

據，爰於市縣政府提報協助

時應檢附之災準金支用情形

表件，增列揭露相關資訊欄

位。

（三）工程會研修作業要點，

提升復建經費執行效益

1. 為因應局部區域因道路中

斷等不可抗力因素致無法

查報災損之情形，並建立

提報作業原則及兼顧審議

時效，修正復建經費提報

時限，由原規定得於災後

2 個月內分 2 批提報，改

為除局部區域因不可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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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無法查報且已於規定

期限敘明理由函報行政院

者外，其餘均應於災後 1

個月內彙整提報，嗣為加

速審議作業，再放寬為得

於 1 個月內分批提報。

2. 鑑於文化資產復建工法之

特殊性及複雜度，且需符

合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

復建期程較長，爰增列文

化資產工程類別，由文化

部主管及訂定完工期限。

3. 為解決部分地方政府被動

等待行政院核定函，始辦

理後續規劃設計作業，致

延誤復建時效，爰明定復

建經費經專案審議小組審

議通過者，即可作為辦理

規劃設計之依據。

4. 為避免地方政府趕工或壓

縮規劃設計作業時間，致

影響工程品質，經參酌實

務作業期程，修正核定經

費未達 1,000 萬元之案件，

完工期限由原災後 6 個

月，延長至災後 8 個月，

至規劃設計未採開口契約

辦理者，則延長為 10 個

月。

5. 為利中央掌握復建進度及

地方遭遇困難，並適時主

動提供協助，避免工程期

程經常申辦展延，延誤復

建時效，爰增訂市縣政府

及中央主管機關應建立復

建工程執行管理機制，定

期召開檢討會議，並將會

議紀錄副知工程會及主計

總處，如屬地方政府召開

者，則增列副知中央主管

機關。

伍、結語

鑑於重大天然災害所需救

助、緊急搶救及復原重建經費

實屬龐大，為避免地方政府無

力支應或嚴重影響其年度施政

資源，中央雖已建立協助機制

及逐步精進，並將市縣政府災

準金編列情形、復建經費核列

比及請款情形等項目納入一般

性補助款考核辦理，促使機制

運作更臻完善及提升經費使用

效益，惟天然災害具有不可預

測且影響範圍較廣之特性，又

近年全球暖化加劇氣候變遷，

並提高極端氣候發生之機率及

影響程度，爰相較於事後復原

重建，各級政府更應就各類災

害防救事項預為妥善規劃、落

實執行並加強演練，以期有效

因應災害之發生，降低損害程

度，維護各項公共設施及人民

生命財產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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